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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石油贸易行为的开展需要建立在双方信用基础

与合同模式上的商业行为，由于国际石油贸易涉及的金

额较大，大部分贸易均采用信用销售的模式进行，其中

涉及的合同金额较高。大部分产油国在销售之前会要求

货款的支付，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交易之前签订对应的

合同，在既定的期限内付清货款，一般信用期限为卸货

5 天后或者提单之后的 30 天内完成付款。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如果购买方出现意外情况，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导致无法按期支付货款，那么卖方需要承担极大的资金

风险，并且面临较大的损失。在石油贸易公司进行贸易

活动的过程中，前期一般需要对交易对象的商业信用进

行全方位的评估，按照对应的业务标准惯例，判断其中

存在的风险因素。但是如果交易对象在信用评估方面过

关，并且采用伪造的材料，那么容易导致石油贸易公司

面临被欺诈的风险。

1 当前全球经济下行提高了石油贸易欺诈行为出现

的风险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背景下，全球经济自从 2020

年以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情况，国际市场上原油的

价值出现了严重的下降，并且部分地区出现的严重的石

油短缺情况，在石油行业市场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

石油贸易公司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在管理体制与

商业贸易活动方面缺乏规范性的操作。国外大部分石油

贸易公司由于业绩的严重下滑，面临裁员、破产的边缘。

石油贸易公司近年来的违约面临的风险也逐渐提高，各

类信用违约交换的价格也不断提高，其中存在的问题也

不断得到凸显，相应的交易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对于中

小型石油贸易公司而言，在较高的杠杆因素影响下，其

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差，并且受到多方面外部因素的影

响。在外部环境变化较快的影响下，大部分石油贸易公

司面临较大的危机与风险，公司为了在困难的处境下提

高经济效益，会选择与国际银行与交易对手进行欺诈行

为，导致相关方面面临较大的财产损失。在 2020 年，

新加坡鸿泰能源有限公司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其中的财

务报表中显示公司需要负担 38 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其

中就涉及到石油贸易方面的欺诈的行为。 

石油贸易公司的商业欺诈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

贸易商以及相关放贷银行受到严重的损失，尤其是对于

高额贸易的供应商而言，信用体系因此受到严重的打击，

整个国际市场上对于贸易融资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改

变。近年来，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银行对亚洲商品交易

商的信贷额度进行减少，石油贸易公司在的授信额度方

面的审核更加严格，对交易对象的评估流程也有所增加。

为了充分加强石油国际贸易方面的审查，地区金融管理

局、发展局等也针对石油企业在进行相应的贸易融资提

出了新的管理机制，尤其是大宗商品贸易融资行为上，

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相应的细节进行了充分的完善。

国际石油贸易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行业传统的操作模

式存在较大的漏洞可循，对国际石油贸易公司而言，如

何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加强欺诈风险的评估水平显得尤

为重要 [1]。

2 石油贸易商破产欺诈案例简析 

一般而言，大部分石油贸易公司出现经营不善的问

题主要来源于市场环境动荡，市场需求相对而言较为低

迷，并且银行市场上出现严重的信贷紧缩情况，对应的

现金储备出现严重的损耗品。大部分贸易公司通过期货

交易的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其原因大部分都在

于现金流断裂所导致的审核流程未按照标准实施所导致

的必然结果。此外，部分国际石油贸易公司存在大量的

应收账款没有及时收回，导致其选择采用贸易欺诈的方

式试图弥补资金链的断裂问题，但是欺诈交易不仅没有

帮助企业实现账款的回笼，还导致交易对象与银行面临

巨大的损失，导致石油贸易行业内的整体信用体系面临

较大的冲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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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的石油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严重的冲击与影响，国外大部
分石油贸易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不景气的情况下受到了商业欺诈行为的损失，相应的贸易商与地区银行承担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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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欺诈过程。一般而言，在国际石油贸易方面的欺诈风险因素主要来源于交易信息的不真实、交易单据的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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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油贸易活动中，销售方通过与生产商进行合作，

两者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过程是整个贸易行为的核心，

以生产商为核心的终端用户需要销售并且制作对应的成

品石油，该阶段也能够创造较高的利润。对于石油贸易

公司而言，其并不是生产商家，也不是石油最终的销售

方，在该过程中仅仅起到推动市场销售与流动的过程，

通过买卖差价的方式作为盈利手段。部分石油贸易公司

创造价值的水平不高，并且实际业务开展规模不高，对

应的融资风险较大，在日常贸易过程中获利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高，在面临较大风险的情况下，会尝试通过欺诈

的方式来获利，达到维持公司运转的目的。如果相关的

交易方、银行在该方面缺乏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在虚

拟与伪造的合同、单据、物流走向等方面缺乏动态化的

监督管理标准，则会面临较大的欺诈风险 [3]。

2.1 隐瞒完整交易信息以获取银行融资 

对于相同一笔交易而言，在国际石油贸易开展的过

程中，卖方一般会与买方签订相应的结算协议，在该过

程中会通过另一笔采购交易方式进行对冲，对于买卖双

方而言，需要对对冲之后的差额进行计算。但是对于卖

方而言，为了更好地获取银行的融资，需要与银行相关

部门签订对应的转让协议，从而在买方手中收取对应的

贷款权利，并将其与银行之间进行转让，在转让的过程

中会导致银行无法按时收回相应的货款，造成欺诈行为

的出现。具体案例如下：

A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与银行进行合作，提出与 B 公

司采购对应的商品并通过的形式移交给 C 公司，在交易

进行的过程中，A 公司需要与银行提供对应的信用合同

与采购证明，包括在交易达成之前与双方签订的对应销

售合同，其中需要对涉及的交易细节与记录进行证明，

向银行展示石油在运输之前的提单副本。结合上述材料

的证明，银行需要要求 B 公司将相应的商业信用证明进

行展示，并且需要证明 A 公司已经针对该批石油向 B 公

司支付了对应的货款。在后续过程中，由于 A 公司经营

不善，面临破产的边缘，此时银行向 C 公司要求 A 公司

的货款，但是 C 公司会告知银行此时该交易行为处于 A

公司的协议标准下，C 的公司需要支付货款前提是 A 公

司已经交付货款给 C 公司，那么此时银行就面临无法获

取货款的情况。

2.2 伪造交易单据进行贸易融资 

购买客户方向贸易方进行合作，完成货物交易之后，

通过交易单据伪造的方式，对买方收取货款的基本权利

与银行签订协议，将该风险转移到其他银行，从而获得

对应的融资 [4]。部分石油贸易公司会通过伪造单据的方

式对不存在的虚假交易行为索要银行融资，最终导致银

行面临欺诈行为，导致严重经济损失的出现。具体案例

如下：

A 公司与银行针对一项交易进行合作，将 B 公司的

采购商品并转让到 B 公司的贸易融资。银行在对 A 公司

确定的交易材料、合同、信用证明，之后，开具了对应

的证明并提供了相应的融资。在到达融资期限之后，银

行与 B 公司沟通，要求提供收据、合同等相关材料证明

B 公司完成了石油的采购过程。银行确定 B 公司支付货

款之后，但是 C 公司经过查询并没有找到 A 公司采购的

真实合同，拒绝向银行还款。

2.3 无正本提单放货保函风险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按照正本提单的方式是承运人

需要接受的基本要求与规则。近年来，随着国际航运贸

易日趋频繁，货物更早到达指定地点的情况较为常见，

尤其是对于部分货物与商品在多手交易的情况下，按照

无正本提单放货的保函进行放货，此时承运人可以结合

保函中的内容实现无单放货的情况，这个漏洞的存在就

使得国际石油贸易欺诈行为有了可乘之机 [5]。例如，销

售方通过 CIF 或者 CFR 贸易合同条款下进行货物销售，

信用证采用交易条件作为证明，同时提供相应的无单放

货保函，并且在付款完成之后提供相应的正本提单。由

于买方在经营过程中，没有按照信用证中的要求向银行

支付对应的货款，此时银行选择正本提单的持有人身份

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但是货物此时已经脱离承运人的

控制，银行此时对承运人进行追责。具体案例如下：

A 公司为 X 跨洋轮船的租赁方，A 公司将轮船的某

个航次租赁给 B 公司，B 公司租赁给 C 公司进行石油运

输，按照租赁条款中的要求，租赁方可以要求承运人按

照保函卸货，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C 公司与 D 公司

出具了对应的无单放货保函，C 公司也要求 A 公司可以

按照保函进行放货。在贸易合同中，D 公司在卸货过程

中出具了对应的保函，要求承运方放货，但是 A 公司此

时已经将货物销售给了 E 公司，由于 E 公司此时并未向

银行支付对应的融资贸易货款，此时银行要求采用正本

提单持有人的身份要求承运方进行货物交付，但是此时

承运方手中已经没有货物，银行遂对 A 公司要求担保，

此时 C 公司则按照对应的担保释放轮船。

2.4 通过财务造假欺骗误导债权人 

财务造假也是国际石油贸易过程中重要的欺诈方

式，部分操作人员通过财务造假的方式对企业的亏损情

况进行瞒报或者谎报，以此到银行等融资机构获取相应

的贷款，并且了解交易对象的实际信贷额度，明确收付

款账期，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债权人的欺诈行为 [6]。

具体案例如下：

某 A 石油贸易公司按照资产净值估算共计有 40 多

亿美元的财产，利润高于千万美元。A 贸易公司与债权

人进行沟通，提出当前公司负债 40 多亿美元以上，此

时资产仅为 7 亿美元，相比之前报告的资产有 38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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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的资产消失。

2.5 案例简析 

结合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国际石油贸易方面的欺

诈行为虽然多种多样，欺诈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性，但是

本质上都是利用交易多方存在的漏洞逃避规则与法律的

约束进行的欺诈行为。国际石油贸易相比传统的操作方

式而言，其中存在较为薄弱的重点环节，容易被不法分

子找到漏洞，并以此实施诈骗的过程。此外，在欺诈行

为构成的情况下，大部分市场参与人员在交易过程中风

险意识显著不强，针对整个过程的监控工作力度不足，

没有按照既定的标准流程进行审核。例如，在交易环节

过程中，对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缺乏判断力，没有了解

交易整个链条涉及的信息内容。其次，相关合同单证的

伪造情况审核力度不够，在金融放款与实际流程方面缺

乏同步性，相应的业务与货物水平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最后，相关交易环节缺乏信息流的动态监控，难以对实

际贸易活动的实施全过程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督。

3 对石油贸易公司应对欺诈风险的建议 

3.1 提高防范意识，高度警惕贸易欺诈风险 

国际石油贸易活动是建立在双方信用审核评估体系

下进行的基本商务活动，在活动进行过程中要求交易双

方具有较高的信用度，并且在了解自身情况下尽可能实

现履约过程。如果交易对手意图欺诈行为，那么会寻找

到在贸易活动中存在的漏洞。对于国际石油贸易公司而

言，需要充分加强对交易对象的资产与信用调查评估，

尤其是针对存在违约行为、信用诉讼问题的对象，要在

实际审核工作中进行充分评估。在既定的贸易链条下，

如果发现有多余的贸易环节存在，则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问题。

3.2 强化过程监控，严格审核交易单证及关键环节 

在基本的贸易链条活动下，交易双方需要出示对应

的单据与内容，其中涉及的风险需要及时进行判断，并

且在日常工作中充分加强审核，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必要

的防控措施进行风险保障。在贸易活动开展阶段，需要

对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充分明确，在执行过程中

需要了解单据证明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对石油贸易公司

而言，首先需要充分明确单据的真实性，对相应的内容

进行全方位的审核。其次，对于审核单据中的内容要判

断合同相关条款的统一性，尤其是保函中涉及到的相关

条款信息，对金额、日期、数量进行一致性判断。最 

后，石油贸易公司需要对合同中强调的货物数量进行判

断，包括石油质量、检验条款等都需要进行充分检查与

判断，商业检验公司需要选择第三方具有相关资质的检

验工作，对货物交付之前脱离控制阶段进行严格的审核

工作，如果发现具有质量或者数量上的差异性，要及时

启动法律程序进行索赔与补救 [7]。 

3.3 推进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应用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背景下，国际石油贸易工作的开

展需要充分结合当前的业务水平与能力，充分加强自身

的管理效率，并且了解今后可能存在的行业变革问题，

积极对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下的应用形式进行评

估与判断。在大数据背景下，大部分贸易对象的信用情

况、资产结构等都能够作为石油贸易的参考数据，在各

类新型技术的推动下，可以尽可能节省审核评估成本的

基础上，缩短对评估审核的处理时间，最大化提高贸易

工作的安全性。在传统贸易开展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围

绕信息流、物流与资金流的应用模式，构建新型的信息

管理平台。欧洲地区应用区块链构建的石油交易平台

“VAKT”，北美地区石油交易平台“OOC”都是基于

区块链平台设计与建设的保障技术，通过数字化交易平

台开展交易活动，可以有效提高交易的安全性，通过平

台数据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交易对象的基本信息与发

展结构，从而减少在国际石油贸易过程中的欺诈风险。

4 结语

近年来，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由于全球经济下行，

石油市场的动荡局面依然在持续。对于国际石油贸易企

业而言，涉及的货款金额较高，相应的贸易环节较多，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容易因为操作不当或者审核力度

不达标导致欺诈风险的增大。石油贸易公司现阶段应该

充分加强审核工作的力度，对各个交易流程实施动态化

监控，加强新技术领域的应用，充分提高自身的内部管

理水平，增强国际石油贸易企业的欺诈风险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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